
澎湖縣政府補助本縣體育會及民間團體辦理各項體育活
動要點第五點、第八點附表、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澎湖縣政府補助本縣體育會

及民間團體各項體育經費要

點 

澎湖縣政府補助本縣體育會及

民間團體辦理各項體育活動要

點 

為使本縣體育會及民間團

體正常運作且補助符合規

定，辦理要點名稱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補助項目包含： 

(一)行政人員工作費、補助

行政工讀生費等相關行

政作業費及年度行政支

出等。 

(二)講師鐘點費（含國內

外）、裁判費、辦理研

習、觀摩體育競賽（含

國內外）交通住宿及膳

費等，舉辦及參加各單

項競賽、培訓選手及配

合本府推動體育活動之

各項活動經費。 

五、補助項目包含講師鐘點費 

（含國內外）、裁判費、辦

理研習、觀摩體育競賽（含

國內外）交通住宿及膳費

等，舉辦及參加各單項競

賽、培訓選手及配合本府推

動體育活動之各項活動經

費。 

 

 

 

 

一、第一款第二款新增。 

二、本要點為鼓勵本縣體育 

   會及民間團體有效運動  

   補助經費並積極推動辦 

   理各項體育活動等。 



十、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程 

    序： 

(一)辦理各項活動接受本府

補助經費，應確實依本

府核定計畫執行，並以

實際參加人數據實核

銷，不得以少報多，應

於計畫執行完竣後三星

期內，檢附收支結算

表、領據、原始憑證、

成果資料、核准公文、

原提報計畫及其他相關

資料(包括活動照片)函

送本府審查、核銷及撥

款。受補助經費結報時

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

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 及各單位實際補

(捐)助金額，並依澎湖

縣政府各機關單位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

辦理。 

(二)補助經費核銷結案時，

倘實際支用經費少於原

預估經費時，應按補助

比例重新計算補助金

額，其結餘款亦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十、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一)辦理各項活動接受本府補

助經費，應確實依本府核

定計畫執行，並以實際參

加人數據實核銷，不得以

少報多，應於計畫執行完

竣後三星期內，檢附收支

結算表、領據、原始憑證、

成果資料、核准公文、原

提報計畫及其他相關資料

(包括活動照片)函送本府

審查、核銷及撥款。受補

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

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及各單位實

際補(捐)助金額 

(二)補助經費核銷結案時，倘

實際支用經費少於原預估

經費時，應按補助比例重

新計算補助金額，其結餘

款亦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三)接受本府補助經費，應確

實依本府核定計畫執行，

日後對補助經費之運用考

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

依補助用途之用、或虛

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

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

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

為使核銷流程符合要點，故

新增相關規定。 



(三)接受本府補助經

費，應確實依本府核

定計畫執行，日後對

補助經費之運用考

核，如發現成效不

佳、未依補助用途之

用、或虛報、浮報等

情事，除應繳回該部

分之補助經費外，得

依情節輕重對該補

助案件停止補（捐）

助。 

件停止補（捐）助。 

 

 



 


